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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钦州市

“奋战一季度 加力开新局”推动工业

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钦州市“奋战一季度 加力开新局”推动工业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1年2月9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钦州市“奋战一季度 加力开新局”推动

工业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、市“奋战一季度，加力开新局”的决策部署，以“起步就要提速，开局就要争先”的劲头，持续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推动工业经济稳定增长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支持企业抢先机开新局

指导支持企业科学应对市场变化和疫情防控需要，做好原材料储备和产品适度备库工作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鼓励和引导企业科学制定企业员工春节期间错峰生产和调休计划，抢先机、抢工期，稳岗留工加快发展。对一季度产值增长明显的规上工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：产值增量5000万元以上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，奖励3万元；产值增量1亿元以上的企业，奖励5万元；产值增量1.5亿元以上的，奖励10万元；产值增量2亿元以上的，奖励20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；责任单位：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相关部门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）

二、鼓励企业春节期间正常生产

为支持做好疫情防控，鼓励企业就地过年，对全市产值前50位的规上企业春节期间正常开工生产且春节7天期间（2月11—17日）日均用电量达到2020年日平均用电量以上的企业，给予每户补贴5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；责任单位：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相关部门，钦州供电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）
三、支持培育新增企业入库

挖潜增效，培育新增一批企业上规入库。一季度新增上规入库工业企业，除兑现自治区奖励10万元/户外，由市县财政按10万元/户再给予一次性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；责任单位：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相关部门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）
四、支持扩大工业投资

对一季度所有在库的工业投资项目（含技术改造），给予一次性奖励：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，奖励2万元；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1亿元以上的，奖励4万元；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2亿元以上的，奖励6万元；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3亿元以上的，奖励10万元；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4亿元以上的，奖励15万元；累计一季度完成工业投资5亿元以上的，奖励20万元。投资额以法定统计数据为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；责任单位：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相关部门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）

五、积极促进就业

落实自治区对全区产值前500位工业企业一季度新签约连续3个月以上劳动合同职工（不含老员工合同到期续签）的奖补政策，给予500元/人奖励，单户企业奖补总额不超过100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相关部门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）

六、降低工业企业用电用水用气成本

对一季度增量用电的35千伏以上大工业用户开展专场电力市场化交易，对2020年新投产用电的企业（以接火送电时间为准）以2020年大工业（两部制）外购电量为基数电量，对其他企业以前三年（2018—2020年）有效平均用电量为基数电量，采用双边协商方式由发用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，进一步降低企业用电成本；落实自治区对2021年3月底前新开工的重大项目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（不含污水处理费、水资源费）在现行标准上临时降低10%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在现行标准上临时降低5%；对天然气直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户，销售价格实施更大优惠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；责任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，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相关部门）

七、及时兑现各类涉企政策

本政策企业申报后由县区工信、财政联合审核上报，除“支持培育新增企业入库”这项政策奖励资金由市、县（区）按4：6比例承担，其余政策奖励资金由市、县（区）按5：5比例承担，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。

本政策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，企业相关数据计算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。

抄送：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办公室
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9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3份）


